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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防办（盖章）

	序号
	主要职责
	具体工作事项
	备注

	1
	负责血防领导小组成员单位防治工作的综合协调;协同上级业务主管部门对流行区的达标考核工作
	协调卫生、畜牧、水利、农业、林业、农机、国土、教育、能源、财政、广电、交通等部门做好综合治理工作。
	

	
	
	协同省、市血防办对全县范围内达到国家疫情控制、传播控制、和阻断传播标准的流行村，进行达标验收工作。
	

	2
	负责制定血吸虫病防治计划并组织实施
	根据《血吸虫病管理条例》和全国血吸虫病防治规划， 制定全县血吸虫病防治工作计划。
	

	
	
	组织全县开展人群血吸虫病查病、治病、查螺、灭螺、化疗、健康教育、疫情监测、疫情管理工作；负责全县血防月报、年报统计、业务资料收集整理和分析及情况综合报告；负责专业人员培训工作。

	

	3
	负责开展血防科学技术研究及成果推广、防治技术指导和组织防治工作考核；
	组织血防科研攻关和项目推广，指导全县血吸虫病的预防、医疗管理工作，组织全县血防救灾防病的防扩散蔓延工作。

	

	
	
	组织全县血吸虫病常规防治工作的年度量化考核工作。
	

	4
	负责全县血吸虫病防治条例的执法监督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血吸虫病防治条例》和《湖南省血吸虫病防治条例》贯彻落实进行执法监督；血吸虫病防治综合治理项目实施情况。
	

	
	
	血吸虫病防治质量的监督管理；督促部门和单位血防职责的落实。


	

	5
	负责晚期血吸虫病人救助工作
	组织晚期血吸虫病人的筛查工作，按相关政策对晚期血吸虫病人实施免费救助治疗。
	

	6
	负责县委、县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承办县委、县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与相关部门的职责边界

	序号
	管理事项
	相关部门
	职责分工
	相关依据
	案例

	1
	血防综合治理工作
	卫生局
	负责血吸虫病防治地区规划和组织实施农村三格化厕所的建设
	中华人民共和国<<血吸虫病防治条例>>
	

	2
	血防综合治理工作
	畜牧局
	负责血吸虫病防治地区的家畜血吸虫病查治、化疗和家畜传染源管理工作，组织开展家畜圈养、安全牧场建设，建立以村为单位的查 、治病相关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血吸虫病防治条例>>
	

	3
	血防综合治理工作
	水务局
	结合江河、湖泊治理工程和人畜饮水工程，负责血吸虫病防治地区水利工程项目及血吸虫病防治设施建设，改善环境防止钉螺孳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血吸虫病防治条例>>
	

	4
	血防综合治理工作
	林业局
	结合退耕还林，负责兴林抑螺、防护林建设及实地保护等林业工程，开展血吸虫病防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血吸虫病防治条例>>
	

	5
	血防综合治理工作
	农机局
	负责推广机械化操作，实施以机代牛工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血吸虫病防治条例>>
	

	6
	血防综合治理工作
	农业局
	在血吸虫病防治地区，负责实施农业结构的调整，结合农业综合开发项目，改善疫区土地环境，防止钉螺孳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血吸虫病防治条例>>
	

	7
	血防综合治理工作
	国土局
	在血吸虫病防治地区，结合国土平整工程，改善疫区土地环境，防止钉螺孳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血吸虫病防治条例>>
	

	8
	血防综合治理工作
	教育局
	在血吸虫病防治地区，负责组织中小学生开展血吸虫病防治知识教育，制订和推广中小学生预防血吸虫病的行为规范。
	中华人民共和国<<血吸虫病防治条例>>
	

	9
	血防综合治理工作
	能源局
	在血吸虫病防治地区，负责规划和组织实施沼气池的建设。
	中华人民共和国<<血吸虫病防治条例>>
	

	10
	血防综合治理工作
	财政局
	负责对血防部门经费的预算，本级项目配套经费的安排和所有血防项目资金的审拨和监督管理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血吸虫病防治条例>>
	

	11
	血防综合治理工作
	交通局
	负责对水上船民的化疗；
	中华人民共和国<<血吸虫病防治条例>>
	

	12
	血防综合治理工作
	广电局
	负责对血防的宣传报道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血吸虫病防治条例>>
	

	13
	血防综合治理工作
	公安局
	根据防治工作和防止疫情扩散的需要，协助血防部门开展人畜同步化疗和传染源管理工作；协助血防部门做好《血防条例》的执法监督工作；负责对破坏血防设施的人和事的打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血吸虫病防治条例>>
	

	14
	血防综合治理工作
	发改局
	负责将血吸虫病的防治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对血防机构所需的基本建设投资按照分级原则列入基本建设计划。
	中华人民共和国<<血吸虫病防治条例>>
	

	15
	血防综合治理工作
	科技局
	负责将血防科研项目列入科研攻关计划，支持和资助血防科技成果推广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血吸虫病防治条例>>
	

	16
	血防综合治理工作
	民政局
	负责生活贫困符合救济条件的晚期血吸虫病人的救助工作，每年不少于5万元。
	中华人民共和国<<血吸虫病防治条例>>
	

	17
	血防综合治理工作
	镇、乡人民政府
	负责对疫区本地血防工作的行政领导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血吸虫病防治条例>>
	


    四、公共服务事项

	序号
	服务事项
	主要工作内容
	承办机构
	联系电话

	1
	查病
	慢性和晚期血吸虫病人的免费查病
	县血防办
	2267328

	2
	化疗
	接触疫水的群众免费化疗
	县血防办
	2267328

	3
	晚血救助
	按相关政策对符合救助条件的晚期血吸虫病人实施免费救助治疗
	县血防办
	2267328


